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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 

(第 558 章 ) 

《逃犯條例》 

(第 503 章 )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令 

逃犯(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令 

引言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長官指令，應制定《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聯合國人員和

有 關 人 員 )令 》 (國 際 組 織 令 )(載 於 附 件 A)及 《 逃 犯 (聯 合 國 人

員和有關人員安全 )令》 (逃犯令 )(載於附件 B)。  

2. 國 際 組 織 令 及 逃 犯 令 將 分 別 使 《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全公約》 (公約 )第 8 條，以及第 13(1)和第 15 條得以實施。  

 

理據 

3. 公 約 (載 於 附 件 C)的 目 的 ， 在 於 確 保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的 安 全 和 保 障 。 公 約 規 定 締 約 國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措 施 ， 保 護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制 定 可 處 以 適 當 懲 罰 的

刑 事 罪 行 ， 以 及 合 作 防 止 該 等 罪 行 ， 並 且 就 刑 事 訴 訟 互 相 提 供

協 助 。 公 約 自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就 中 國 (包 括 香 港 )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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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 港 現 有 的 行 政 措 施 及 法 例 ， 已 符 合 公 約 大 部 分 的 規

定 。 立 法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通 過 《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 全 條 例 》 ， 以 落 實 公 約 有 關 把 威 脅 對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進 行 刑 事 攻 擊 定 為 罪 行 的 規 定 ， 並 對 該 罪 行 處 以 適 當 的

懲 罰 ， 以 及 確 定 對 公 約 所 禁 止 罪 行 的 域 外 管 轄 權 。 不 過 ， 有 關

釋 放 和 交 還 被 捕 或 被 扣 的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的 義 務 的 規

定，以及與引渡有關的規定，均須藉新的立法措施實施。  

 

命令 

國際組織令  

5. 公約第 8 條規定，除非在可適用的部隊地位協定中另有

規 定 ， 如 果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在 履 行 職 務 時 被 捕 或 被 扣 ，

而 其 身 分 已 被 證 實 ， 不 應 對 其 進 行 訊 問 ， 而 應 立 即 將 其 釋 放 或

交 還 給 聯 合 國 或 其 他 有 關 當 局 。 《 國 際 組 織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條

例》 (第 558 章 )第 3(a)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訂

立 於 憲 報 刊 登 的 命 令 ， 宣 布 在 任 何 國 際 協 議 中 ， 關 乎 國 際 組 織

的 地 位 、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及 關 乎 與 國 際 組 織 相 關 的 人 的 地 位 、 特

權及豁免權，在香港均有法律效力。根據第 558 章第 3 條訂立

的國際組織令把公約第 8 條載入附表，訂明該條文在香港具有

法律效力。  

逃犯令  

6. 公約第 13(1)及第 15 條規定各締約國須在依照被請求方

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引渡嫌疑犯。《逃犯條例》 (第 503 章 )就把

被 通 緝 以 作 檢 控 、 判 刑 或 強 制 執 行 判 刑 的 人 移 交 到 一 些 香 港 以

外地方，以及移交予香港的人的處理方式作出規定。第 503 章

第 3(1)條 訂 明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可 就 任 何 移 交 逃 犯 安

排 ， 藉 命 令 指 示 第 503 章 的 程 序 須 在 該 命 令 所 載 的 限 制 、 約

束 、 例 外 規 定 及 約 制 的 規 限 下 ， 適 用 於 香 港 及 該 等 安 排 所 涉 及

的香港以外地方。根據第 503 章第 3 條作出的逃犯令把公約載

入附表，訂明第 503 章的程序在香港與公約的海外締約國之間

適用，並令公約所訂明的引渡規定得以生效。  

7. 第 503 章第 3(9)條訂明，除非根據第 503 章第 3(1)條作

出 的 命 令 所 關 乎 的 移 交 逃 犯 安 排 實 質 上 與 第 503 章 的 條 文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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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否 則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不 得 根 據 第 503 章 作 出 該 命

令。公約中有關引渡的規定符合這項要求。  

審議  

8.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 時 ， 同 時 把 國 際 組 織 令 草 擬 本 及 逃 犯 令

草 擬 本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 聯 合 國 人 員 和 有 關 人 員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已 審 議 該 兩 項 命 令 的 草 擬 本 ， 並 沒 有 提 出 反 對 。 當

局其後對逃犯令第 2 條作出了若干草擬上的改善。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日  

 

建議的影響 

10. 兩 項 命 令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命 令

對 財 政 、 公 務 員 、 經 濟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沒 有 影 響 。 命 令 不 會 影 響

第 558 章及第 503 章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11. 我 們 已 在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的會議上簡介該兩項命令。  

 

宣傳安排 

12. 我 們 已 發 出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答 覆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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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3. 公約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的聯合國大會第 49 屆會議

上 獲 得 通 過 ， 並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起 生 效 。 截 至 二 零 零

七年三月底，公約共有 81 個締約國。  

 

查詢 

14.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10 3523 與保安

局助理秘書長李詩昕小姐聯絡。  

 

 

保安局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A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第

558 章)第 3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 — 

“《公約》”(Convention)指在 1994 年 12 月 9 日訂於紐約的《聯合國

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 

“有關人員”(associated personnel)指進行活動以協助完成聯合國行

動的任務的下列人員 — 

(a) 由一國政府或政府間組織按同聯合國主管機關協議派

遣進行該活動的人； 

(b) 由聯合國秘書長或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聘用進

行該活動的人；及 

(c) 由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或機構根據同聯合國秘書長或

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協議部署進行該活動的

人； 

“聯合國人員”(United Nations personnel)指 — 

(a) 由聯合國秘書長聘用或部署、擔任聯合國行動的軍

事、警察或文職部門成員的人；及 

(b) 由聯合國或其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派遣、在進

行聯合國行動的地區具有正式身分的其他官員和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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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行動”(United Nations operation)指聯合國主管機關按照

《聯合國憲章》設立、並在聯合國的權力和控制之下進行的行動，

而 — 

(a) 該行動是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為目的；或 

(b)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大會已為《公約》的目

的，宣布參加行動人員的安全面臨特殊危險， 

但不包括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作為

執行行動、有任何參與人員作為與有組織的武裝部隊作戰的戰鬥人

員、並適用國際武裝衝突法的任何行動。 

3. 《公約》第 8 條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附表所列的《公約》第 8 條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附表 [第 3 條]

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約》第 8 條 

第 8 條 

釋放或交還被捕或被扣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義務 

除非在可適用的部隊地位協定中另有規定，如果聯合國人員和有關

人員在履行職務時被捕或被扣，而其身分已被證實，不應對其進行訊問，

而應立即將其釋放或交還給聯合國或其他有關當局。在釋放前，應遵照普

遍公認的人權標準和 1949 年各項《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精神對待這些

人員。 



 3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7 年 月 日 

註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 2004 年 9 月 22 日加入《聯合國人

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公約》”)，而《公約》自 2004 年 10 月

22 日起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生效。 

2. 《公約》第 8 條就在履行職務時被捕或被扣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

員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作出規定。該等特權及豁免權包括免被訊問的豁

免權、立即獲釋放及交還給聯合國或其他有關當局的權利，以及在釋放前

獲遵照普遍公認的人權標準和 1949 年各項《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精神

對待的權利。 

3. 本命令的目的是藉訂定《公約》第 8 條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而實施

該條。 



附件 B 

《逃犯(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 章)第 3 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港與香港以外某些地

方之間適用 

現就條款於附表中敍述的移交逃犯安排，指示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

港與該等安排所涉及的香港以外地方之間適用，但須受該等安排的條款所

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附表 [第 2 條]

《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 

 

本公約締約國， 

深為關切蓄意攻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而造成傷亡的數目日益增

加， 

認為無論何人攻擊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聯合國名義行事的人員都是

無理和不可容忍的行為， 

認識到聯合國行動是為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並根據《聯合國憲

章》的目標與宗旨進行的， 

認識到聯合國人員及有關人員對聯合國在預防性外交、建立和平、

維持和平、締造和平、人道主義和其他行動領域的努力作出重要貢獻， 

意識到為確保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已有的現行安排，包括聯

合國主要機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步驟， 

然而承認現行保護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措施尚不充分， 

認識到如果在東道國的同意和合作下進行聯合國行動，則其有效性

和安全會得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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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境內部署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所有國家和這類人員所依賴

的所有其他國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協助進行聯合國行動並完成其任務， 

深信亟需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對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

攻擊行為，並懲罰犯下此種攻擊行為， 

茲協議如下： 

第 1 條 

定義 

 為本公約的目的： 

(a) “聯合國人員”指： 

(一) 由聯合國秘書長聘用或部署、擔任聯合國行動的軍事、警察

或文職部門成員的人； 

(二） 由聯合國或其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派遣、在進行聯合

國行動的地區具有正式身分的其他官員和專家； 

(b) “有關人員”指進行活動以協助完成聯合國行動的任務的下

列人員： 

(一) 由一國政府或政府間組織根據同聯合國主管機關的協議派遣

的人； 

(二) 由聯合國秘書長或專門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聘用的人； 

(三) 由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或機構根據同聯合國秘書長或專門機

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協議部署的人； 

(c) “聯合國行動”指聯合國主管機關根據《聯合國憲章》設

立、並在聯合國的權力和控制之下進行的行動，但須： 

(一) 該行動是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為目的；或 

(二) 為本公約目的，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宣布參加行動人員的安全

面臨特殊危險； 

(d) “東道國”指聯合國行動進行地區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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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過境國”指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或其裝備為執行聯合國

行動而過境或暫時停留的非東道國的國家。 

第 2 條 

適用範圍 

 1. 本公約適用於第 1 條所確定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及聯合

國行動。 

2. 本公約不適用於經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

權作為執行行動、有任何參與人員作為與有組織的武裝部隊作戰的戰鬥人

員、並適用國際武裝衝突法的聯合國行動。 

第 3 條 

識別標誌 

 1. 聯合國行動的軍事部門和警察部門及其車輛、船舶和航空器

應有明顯的識別標誌。除非聯合國秘書長另有決定，聯合國行動所涉的其

他人員、車輛、船舶和航空器應有適當的識別標誌。 

2. 所有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應帶適當的身分證件。 

第 4 條 

關於行動地位的協定 

 東道國與聯合國應盡快締結一項關於聯合國行動和所有參與行動人

員的地位協定，其中應特別包括行動的軍事部門和警察部門的特權和豁免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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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過境 

 過境國應協助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及其裝備往返東道國時無阻礙

地過境。 

第 6 條 

尊重法律和規章 

 1. 在不妨礙其可能享有的特權和豁免或其職務規定的情況下，

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應： 

(a) 尊重東道國和過境國的法律和規章； 

(b) 避免從事與其職務的公正性和國際性不相容的任何行動或活

動。 

2. 聯合國秘書長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遵守這些義務。 

第 7 條 

確保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安全和保障的義務 

 1. 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其裝備和駐地不得成為攻擊目標或

阻止他們履行其任務的任何行動的目標。 

2.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

安全和保障。締約國尤其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保護在其境內部署的聯合

國人員和有關人員，使其免受第 9 條所列罪行的危害。 

3. 在執行本公約中，締約國應同聯合國，並酌情同其他締約國

進行合作。當東道國本身無法採取所需措施時，尤其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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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釋放或交還被捕或被扣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義務 

 除非在可適用的部隊地位協定中另有規定，如果聯合國人員和有關

人員在履行職務時被捕或被扣，而其身分已被證實，不應對其進行訊問，

而應立即將其釋放或交還給聯合國或其他有關當局。在釋放前，應遵照普

遍公認的人權標準和 1949 年各項《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精神對待這些

人員。 

第 9 條 

危害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罪行 

 1. 各締約國應將蓄意犯下的下列行為定為其國內法上的犯罪行

為： 

(a)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進行謀殺、綁架或其他侵害其

人身或自由的行為； 

(b) 對任何聯合國人員或有關人員的公用駐地、私人寓所或交通

工具進行暴力攻擊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為； 

(c) 威脅進行任何這類攻擊，其目的是強迫某自然人或法人從事

或不從事某種行為； 

(d) 企圖進行任何這類攻擊； 

(e) 構成同謀參與任何這類攻擊、或企圖進行這類攻擊、或策劃

或指揮他人進行這類攻擊的行為。 

2. 各締約國應按照第 1 款所列舉的罪行的嚴重性，對各罪行處

以適當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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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管轄權的確定 

 1. 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在下列情況下，確定其對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的管轄權： 

(a) 所犯罪行發生在本國境內或在本國登記的船舶或航空器上； 

(b) 嫌疑犯是本國國民。 

2. 一締約國也可以確定其對任何此種罪行的管轄權，如果犯罪

行為： 

(a) 是慣常居住該國境內的無國籍人所為；或 

(b) 是針對該國的國民；或 

(c) 企圖迫使該國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為。 

3. 已確定第 2 款所述管轄權的任何締約國，應通知聯合國秘書

長。如該締約國後來撤消該管轄權，也應通知聯合國秘書長。 

4. 當嫌疑犯在締約國境內，而該國不按照第 15 條的規定將該

犯引渡給任何其他根據第 1 款或第 2 款確定管轄權的締約國時，該締約國

應採取必要措施確定其對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的管轄權。 

5. 本公約並不排除依照國內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轄權。 

第 11 條 

防止危害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罪行 

 締約國應合作以防止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尤其應： 

(a) 採取一切實際可行的措施，以防止在其各自境內策劃在其境

內或境外犯下此種罪行； 

(b) 按照國內法的規定交換情報，酌情協調採取行政的或其他方

面的措施，以防止發生此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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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遞送情報 

 1. 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發生地的締約國，如有理由相信嫌疑犯

已逃離其國境，應按照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將所有關於犯罪的事實以及

所獲得的有關嫌疑犯身分的情報送交聯合國秘書長，並直接或通過秘書長

送交有關國家。 

2. 一旦發生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時，任何持有關於受害人和犯

罪情況的情報的締約國應設法按照其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充分和及時地

將這些情報遞送秘書長和有關國家。 

第 13 條 

確保進行起訴或引渡的措施 

 1. 如情況需要時，嫌疑犯所在地的締約國應根據本國法律採取

適當措施，確保該犯留在其境內，以便對其進行起訴或引渡。 

2. 根據第 1 款採取的措施應按照本國法立即通知聯合國秘書

長，並直接或通過秘書長通知： 

(a) 犯罪地國家； 

(b) 嫌疑犯的國籍國，如為無國籍人士，則其慣常居住地國； 

(c) 受害人的國籍國； 

(d) 其他有關國家。 

第 14 條 

對嫌疑犯的起訴 

 嫌疑犯所在地的締約國如不將該犯引渡，應毫無例外地立即將案件

提交本國主管當局，以便按照本國法律規定的程序提起訴訟。這些當局應

按本國法律以處理情節嚴重的普通犯罪案件的方式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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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嫌疑犯的引渡 

 1. 如果各締約國之間的任何現行引渡條約未將第 9 條所列舉的

罪行列為可引渡的罪行，應將這些罪行視為包括在這些條約中的可引渡的

罪行。各締約國承諾在將來彼此間所簽訂的每一項引渡條約中都將這些罪

行列為可引渡的罪行。 

2. 以訂有引渡條約作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如接到未與其訂有

引渡條約的另一締約國的引渡請求，可以自行決定視本公約為對這些罪行

進行引渡的法律根據。引渡應依照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條件辦理。 

3. 不以訂有引渡條約作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應承認這些罪行是

彼此之間可引渡的罪行，但應依照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條件辦理。 

4. 為了各締約國彼此之間進行引渡，其中每一項罪行應視為不

但發生於實際犯罪地點，而且發生於已根據第 10 條第 1 或第 2 款確定管

轄權的締約國境內。 

第 16 條 

在刑事方面的相互協助 

 1. 為對第 9 條所列舉的罪行提起刑事訴訟，各締約國應互相提

供最大程度的協助，包括協助獲得其所持有而為訴訟所必需的證據。被請

求國的法律應適用於所有情況。 

2. 第 1 款的規定不影響任何其他條約所規定關於相互協助的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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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公平待遇 

 1. 任何人因第 9 條所列舉的任何罪行而受到調查或被提起訴訟

時，應在調查或訴訟的各個階段中保障其受到公平待遇，受到公平審判，

各項權利受到充分保護。 

2. 任何嫌疑犯均有權： 

(a) 立即與其國籍國、或有權保護其權利的國家、或如該嫌疑犯

為無國籍人士則經其請求願意保護其權利的國家的距離最近的適當代表取

得聯繫； 

(b) 由該國或其他國家的代表前往探視。 

第 18 條 

訴訟結果的通知 

 嫌疑犯起訴地的締約國應將訴訟的最後結果通知聯合國秘書長。秘

書長應將該情報轉達其他締約國。 

第 19 條 

傳播 

 各締約國承諾盡可能廣泛傳播本公約，特別是將本公約以及國際人

道主義法的有關規定的學習納入其軍事教學課程之中。 

第 20 條 

保留條款 

 本公約中的任何規定不得影響： 



 10

(a) 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文書所載普遍公認的人權標準對於保

護聯合國行動以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適用性，或這些人員尊重有關

法律和標準的責任； 

(b) 各國符合《聯合國憲章》的關於同意人員進入本國國境的權

利和義務； 

(c) 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按照聯合國行動的權限執行任務的義

務； 

(d) 自願派遣人員參加聯合國行動的國家將其人員撤出該項行動

的權利； 

(e) 各國自願派遣參加聯合國行動的人員因維持和平工作而死

亡、殘廢、受傷或生病時領取適當賠償的權利。 

第 21 條 

自衞權利 

 本公約中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減損實行自衞的權利。 

第 22 條 

解決爭端 

 1. 兩個或多個締約國之間關於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

端，如不能通過談判解決，經其中一方的要求，應提交仲裁。如當事各方

在提出仲裁要求之日起六個月內無法就仲裁安排取得協議時，其中任何一

方可以依照《國際法院規約》提出請求書，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 

2. 各締約國在簽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約時，可聲

明該國不受第 1 款全部或部分的約束。其他締約國對於作出這項保留的任

何締約國，也不受第 1 款或其中有關部分的約束。 

3. 依照第 2 款的規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可隨時通知聯合國

秘書長撤回該項保留。 



 11

第 23 條 

審查會議 

 應一個或多個締約國的要求，而且如果經過多數締約國核准，聯合

國秘書長應召開締約國會議，審查本公約的執行情況以及其適用方面遇到

的任何問題。 

第 24 條 

簽字 

 本公約應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向各國開放簽字，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25 條 

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公約須經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應交存於

聯合國秘書長。 

第 26 條 

加入 

 本公約應開放給任何國家加入。加入書應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 

第 27 條 

生效 

 1. 本公約應自 22 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於

聯合國秘書長後 30 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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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交存第 22 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後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約的各締約國，公約應於該國交存其批准書、接

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後第 30 天生效。 

第 28 條 

退出 

 1. 締約國可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公約。 

2. 退出應在聯合國秘書長收到通知之日後一年生效。 

第 29 條 

正式文本 

 本公約的原本應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公約的阿拉伯文本、中文

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秘書長應將經

核證的公約副本送交所有國家。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訂於紐約。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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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 2004 年 9 月 22 日加入《聯合國人

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公約》”)，而《公約》自 2004 年 10 月

22 日起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生效。 

2. 《逃犯條例》(第 503 章)(“該條例”)就移交因涉及違反香港以外

某些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的人到該等地方以作檢控、判刑或強

制執行判刑的事宜作出規定，並就對從香港以外某些地方移交的因涉及違

反香港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人的處

理方式作出規定。 

3. 本命令的目的是使該條例所列明的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與《公約》

所涉及的香港以外地方之間適用。該等程序受到在本命令的附表中敍述的

《公約》的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